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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重点

菏泽出台规范涉企检查暂行规定

执执法法部部门门入入企企检检查查，，需需上上报报

本报菏泽6月9日讯 (记者
张建丽) 6月7—8日，菏泽市政
府法制办举办了4期行政执法人
员公共法律知识培训班。培训结
束后，对参训人员分别进行考试，
凡不参训或考试不及格的，行政
执法证一概不予审验。

据介绍，凡持有省政府统一
印制的行政执法证且有效期为
2014年6月30日，仍在行政执法岗
位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人员，均
应当参加本年度的行政执法证件
审验。审验工作至2014年6月30日
结束。凡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审
验的行政执法证件，一律均视为
无效证件，不得继续从事行政执
法活动。

全市还将集中开展行政执
法人员资格专项清理工作。凡
劳动合同制人员、劳务派遣人
员、临时借调人员等不符合公
务员资格条件人员持有的执法
证件，一律不予审验。凡存在非
财政供养执法人员情况的部门
和 单 位 要 求 科 学 设 定 执 法 岗
位、合理确定执法人员上岗比
例 (上岗执法人员数量一般不
超过审证人员总数量70%)，以
后每半年对所有持证人员进行
一次测试，按考试成绩确定70%
上岗人员，剩余30%待岗培训，
待岗培训人员的执法证件由法
制机构统一保存。

全市行政执法证审验考试

不参训或考试不及格

行政执法证不予审验本报菏泽6月9日讯 (记者
张建丽 ) 执法部门去企业

检查要事出有因，“吃拿卡要”
要负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日前，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优
化营商环境，菏泽市政府出台
了规范涉企检查暂行规定。

据悉，市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办公室设在市纪委党风政风
监督室，负责全市入企检查的监

督管理工作。执法部门对企业
的检查实行属地管辖和级别管
辖，市、县区两级同一执法系统
不得对同一企业的同一检查事
项进行重复检查、多头检查。

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等方
面、统一检查、突发问题等必须
到企业现场以外，执法部门不
得擅自到企业进行检查。确需
入企检查的，应当在每年3月底
前拟定年度入企检查计划，上
报同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
室，上级部门开展的专项检查
活动除外。入企检查前应到同
级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办

理备案手续。同一执法主体对
同一管理对象的常规检查，原
则上每年不得超过一次。

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
实施检查过程中，禁止以下行
为：未在同级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办公室办理备案手续，擅自
进入企业进行检查的；擅自扩
大检查范围和改变检查内容
的；接受被检查对象的宴请或
营业性娱乐消费；接受被检查
对象的礼品、礼金或有价证券；
借检查之机，在企业报销单位
或个人费用；要求被检查对象
提供赞助、捐赠、资助或订阅报

刊、杂志；强行要求被检查对象
购买指定商品或接受有偿服
务；违反规定擅自查封、扣押、
冻结、没收被检查对象财物；利
用执法检查，对行政相对人故
意刁难或打击报复。否则依法
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
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办公室
将对所有入企检查情况要跟踪
监督。对发现违反本规定、干扰
破坏营商环境的，由监察机关
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纪严肃处
理。

本报菏泽6月9日讯(记者 崔如
坤) 菏泽公共自行车管理负责人介
绍，公共自行车投入使用两个多月
来，几乎每周都有类似情况发生，他
提醒市民还车时一定要刷卡，还车后
再到站点控制器(机柜)查询一下是
否已显示车辆归还完毕。

8日晚，市民马先生报警称，他
当晚7点多，骑公共自行车至牡丹
路香格里拉东侧借车点，后将车子
停放在放自行车的电子桩上离开。

晚上9点多，当他到借车点准备
再借自行车骑着回家时，却发现其借
车卡无法正常使用，经管理员查询，
其借车卡正在使用，所以无法借车。

菏泽市公共自行车管理办公室
主任张东来介绍，公共自行车投入使
用两个多月来，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一
两起未能将车子归还上的情况。

张东来提醒市民：还车时一定
要按系统语音提示操作，千万不要
忘记还车刷卡，还车后最好再到站
点控制器(机柜)上，查询一下是否
显示已经归还，如发现故障及时联
系管理员。另外，他建议市民最好
在晚9时30分前归还。

市市民民还还车车后后最最好好到到机机柜柜查查一一下下
每周都会发生一两起未将公共自行车还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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